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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及業務發展

概況

我們的業務可追溯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當時於香港設立工廠主要生產及銷售縫
紉線。獨立第三方陳志剛先生於一九七八年成立本集團。我們於一九九五年將工廠及
製造工序自香港遷至中國後不斷提高營運效率。二零零八年，陳志剛先生打算退休。
因看好本集團的未來前景，黃先生（自一九九五年起一直擔任至裕國際的管理顧問）當
時自陳志剛先生及其妻子梁妙珠女士（均為獨立第三方）收購本集團。

業務發展里程碑

以下事件為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發展里程碑：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陳志剛先生於香港設立工廠，開始營運

一九九三年六月 廣州新華註冊成立

一九九五年一月 生產工序自香港遷至廣州，開始與中國客戶建立業務
關係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廣州新華獲荷蘭DNV GL-Business Assurance頒發 ISO 9001

證書

公司發展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已成立眾多營運附屬公司或對眾多營運附屬公司進行重
組以進行業務。於往績紀錄期間，對本集團業績有重大影響的主要公司發展（包括本集
團成員公司的主要股權變動）載列如下：

金鑫中國

金鑫中國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二日在香港註冊成立。K.M.L. Consultants Limited及廸
高顧問有限公司自二零零八年十一月起成為金鑫中國的股東，分別持有金鑫中國
4,000,000股股份及1,000,000股股份，佔金鑫中國已發行股本80%及20%。由於前身公司
條 例 規 定 公 司 須 有 兩 名 股 東，且 為 方 便 管 理，故 金 鑫 中 國 的 全 部 股 份 由K.M.L. 

Consultants Limited及廸高顧問有限公司以信託方式代黃先生持有。自實益擁有人黃先
生收購金鑫中國以來，金鑫中國主要作為投資控股公司營運。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金
鑫中國主要作為投資控股公司收購至裕國際。於二零零八年，作為黃先生與陳志剛先
生收購至裕國際的安排的條件之一，至裕國際終止與收購時委聘的全部僱員的僱傭關
係，且陳志剛先生向該等僱員支付遣散費以回饋彼等在陳志剛領導下長期忠誠服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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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國際。黃先生及陳志剛先生進一步同意，倘收購後任何僱員繼續受聘於至裕國際，
遣散費可能較高，故收購後至裕國際不會留任僱員。為營運業務，其中部分遭至裕國
際解僱的僱員隨後與金鑫中國訂立新僱傭合同成為新僱用員工，並被借調至至裕國際。
自此，至裕國際因需要員工開展業務而委聘金鑫中國為服務供應商，因此金鑫中國的
僱員被借調至至裕國際（「委聘」），費用主要根據該安排產生的僱員成本計算（「管理費」）。
為籌備建議上市，本集團終止委聘，根據委聘向本集團提供服務的五名僱員於二零
一六年六月由金鑫中國轉聘至至裕國際。本集團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並無受終止與金
鑫中國的管理服務關係及五名僱員的轉聘所影響，是由於 (i)至裕國際支付的管理費與
借調到至裕國際的五名僱員的薪資大致相若；及 (ii)該等管理費金額極少。有關本集團
於往績紀錄期間所支付管理費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一「II.過往財務資料附註 — 

32.關聯方交易」一段。

金鑫中國確認，往績紀錄期間，金鑫中國營運資本變動前的收益、淨虧損及負營
運現金流 (i)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約為1.1百萬港元、0.8百萬港
元及0.8百萬港元；及 (ii)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約為0.4百萬港元、
0.6百萬港元及0.6百萬港元。因此，倘金鑫中國納入上市集團，不會對往績紀錄期間本
集團營運資本變動前的營運現金流有任何重大影響。金鑫中國亦確認，(i)截至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僱員成本總開支約為1.8百萬港元，其中1.1百萬港元
支付予借調到至裕國際的僱員。餘下約0.7百萬港元僱員成本用於支付金鑫中國管理
及行政僱員的薪資，包括支付辦公室經理約0.4百萬港元及支付金鑫中國董事及其司
機約0.3百萬港元；及 (ii)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僱員成本總開支約
為0.9百萬港元，其中0.4百萬港元支付予借調到至裕國際的僱員。餘下約0.5百萬港元
僱員成本用於支付辦公室經理的薪資。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度，金
鑫中國的營運總開支（投資控股公司的經常性開支，包括銀行收費、透支利息、核數師
酬金及會計費）分別約為31,000港元及107,000港元。

為精簡本集團架構，金鑫中國於重組後不再為本集團成員公司。據董事作出一切
合理查詢後所知，董事確認，往績紀錄期間直至最後可行日期，金鑫中國並無牽涉任
何法律程序或訴訟，且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守所有適用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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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裕國際

至裕國際於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在香港註冊成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開始營業。
註冊成立時，至裕國際由陳志剛先生及梁妙珠女士全資擁有。二零零八年十月，金鑫
中國自陳志剛先生及梁妙珠女士收購至裕國際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於前身公司條例規
定公司須有兩名股東，故名義股東K.M.L. Consultants Limited以信託方式代金鑫中國持
有至裕國際 5%的已發行股本以作投資。

於最後可行日期，至裕國際主要經營縫紉線貿易。

新中港實業

新中港實業於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八日在香港註冊成立，法定股本為10,000港元，分
為10,000股每股面值1.00港元的股份。經一九九三年七月至二零零八年十月期間的一
系列股份配發及轉讓後，截至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至裕國際及金鑫中國分別持
有新中港實業24,000,000股股份及6,000,000股股份。緊接重組前，金鑫中國及至裕國際
分別持有新中港實業20%及80%權益。

於最後可行日期，新中港實業主要負責香港客戶的相關行政工作。

廣州新華

廣州新華於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八日在中國註冊成立，初始註冊資本為25百萬港元，
於一九九五年開始營業。註冊成立時，廣州新華由新中港實業及我們的中國合營夥伴
廣州市芳村增滘經濟發展公司（獨立第三方）共同註冊成立為為期三十年的中外合作經
營企業（「合作經營」）。根據合作經營協議及後續補充協議，合營夥伴提供廣州一幅佔
地面積約17,560平方米的土地作為合作條件，並負責提供水電；而新中港實業以設備及╱
或現金注資約25百萬港元，並負責營運。

經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至二零零二年一月間的一系列注資後，廣州新華的註冊資本
增至約52.25百萬港元，已由新中港實業繳足。為取得對廣州新華的控制權，新中港實
業於二零零三年十月與合營夥伴訂立終止協議結束合作經營安排。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廣州市芳村區外經貿局批准終止有關協議。緊隨終止後，廣州新華作為外商獨資企業
由新中港實業全資擁有，二零零八年，新中港實業由至裕國際及金鑫中國各擁有80%

及20%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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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十月，廣州新華於 (a)上文「公司發展 — 至裕國際」一段所披露，金鑫中
國收購至裕國際全部已發行股份；及 (b)金鑫中國自獨立第三方收購新中港實業20%已
發行股份後，成為本集團成員公司。

於最後可行日期，廣州新華主要從事縫紉線的生產及銷售。

置富健

置富健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五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法定股本為50,000.00美元，
分為50,00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的股份。置富健負責管理所有境外業務。於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名義股東K.M.L. Consultants Limited以信託方式代至裕國際持有置富健的一
股 股 份（相 當 於 置 富 健 的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四 月 十 一 日，K.M.L. 

Consultants Limited將所持置富健的一股股份（相當於置富健的全部已發行股本）轉讓予
金鑫中國，由金鑫中國以信託方式代至裕國際持有置富健的該一股股份。由於金鑫中
國將置富健的一股股份（相當於置富健的全部已發行股本）轉讓予至裕國際，因此該信
託安排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日撤銷。

於最後可行日期，置富健並無從事任何業務。

佛山至華

廣州新華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在中國註冊成立，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500,000元，均已繳足。佛山至華自成立以來至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九日由廣州新華全資
擁有。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日，廣州新華將佛山至華的全部股權轉讓予周一陽（獨立
第三方），代價為人民幣500,000元，乃參考佛山至華的註冊資本釐定。佛山至華自註冊
成立以來至上述出售日期並無營業。佛山至華原定從事漂染工序。然而，本集團發現
將漂染工序外派更節省成本，因此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日按面值出售佛山至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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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

二零一七年六月，我們為籌備[編纂]開始重組。由於預期[編纂]，我們進行重組活動，
據此本公司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及 [編纂 ]實體。

下圖載列本集團緊接重組前的公司及股權架構：

95%

100% 80% 20%

100%

K.M.L. Consultants Limited
（香港）

廸高顧問有限公司
（香港）

金鑫中國
（香港）

至裕國際
（香港）

新中港實業
（香港）

置富健
（英屬處女群島）

廣州新華
（中國）

80%附註 1 20%附註 1

5%附註 2

附註：

(1) K.M.L. Consultants Limited及廸高顧問有限公司分別以信託方式代黃先生持有金鑫中國全部已發
行股份的80%及20%。

(2) K.M.L. Consultants Limited以信託方式代金鑫中國持有至裕國際全部已發行股份的5%。

註冊成立Three Gates Investment

Three Gates Investment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
司，作為金鑫中國於本公司權益的控股公司。Three Gates Investment的初始法定股本為
50,000美元，分為50,00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的普通股，一股已繳足股份按面值配發及
發行予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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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成立本公司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公司，作為本集團
業務及營運的控股公司。本公司的初始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股每股
面值0.01港元的股份。註冊成立後，一股已繳足股份按面值配發及發行予初始認購人
Reid Services Limited，後者隨後於同日將該股份轉讓予Three Gates Investment。股份轉讓
完成後，本公司由Three Gates Investment全資擁有。

註冊成立Strat Tech Holdings

Strat Tech Holdings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
作為本集團的間接控股公司。Strat Tech Holdings的初始法定股本為50,000美元，分為
50,00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的普通股，一股已繳足股份按面值配發及發行予本公司。配
發及發行完成後，Strat Tech Holdings由本公司全資擁有。

收購新中港實業20%已發行股份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至裕國際自金鑫中國收購新中港實業20%已發行股份，
代價為13百萬港元，乃參考新中港實業截至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釐定。
根據金鑫中國、至裕國際與新中港實業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訂立的結算契據，
金鑫中國所欠至裕國際的債務中有13百萬港元用於結算及抵銷至裕國際收購新中港
實業20%已發行股份的代價13百萬港元，收購代價以金鑫中國部份、無條件及不可撤
銷地履行責任償還所欠至裕國際的不計息貸款的到期債務支付。收購完成後，新中港
實業由至裕國際直接全資擁有。

收購至裕國際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取消K.M.L. Consultants Limited以信託方式代金鑫中國持
有至裕國際 5%已發行股份的信託安排，同日，K.M.L. Consultants Limited無償向金鑫中
國轉讓至裕國際5%已發行股份。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Strat Tech Holdings自金
鑫中國收購至裕國際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約28百萬港元，乃參考至裕國際截至二零
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釐定。廣州新華、置富健、新中港實業、Strat Tech 

Holdings與金鑫中國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訂立應收款項轉讓契據，金鑫中國將 (i)

新中港實業的2.9百萬港元貸款；(ii)置富健的14.1百萬港元貸款；及 (iii)廣州新華的11.0

百萬港元貸款全部轉讓予Strat Tech Holdings。根據Strat Tech Holdings、金鑫中國與至裕
國際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訂立的結算契據，Strat Tech Holdings與金鑫中國結算
金鑫中國所欠Strat Tech Holdings的債務28百萬港元以抵銷Strat Tech Holdings收購至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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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全部已發行股份的代價28百萬港元，收購代價以金鑫中國部份、無條件及不可撤銷
地履行責任償還所欠Strat Tech Holdings的不計息貸款的到期債務支付。收購完成後，至
裕國際成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下圖載列本集團緊隨重組後但 [編纂 ]及 [編纂 ]完成前的公司及股權架構：

100%

100%

100%

100%

100%100%

100%

黃先生

本公司
（開曼群島）

至裕國際
（香港）

新中港實業
（香港）

置富健
（英屬處女群島）

Strat Tech Holdings
（英屬處女群島）

廣州新華
（中國）

Three Gates Investment
（英屬處女群島）

增加法定股本

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由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股股份）增至 [編纂 ]（分為 [編纂 ]股
股份），新增 [編纂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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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重 組 及 公 司 架 構

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資料時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警
告」一節。

[編纂 ]

待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因根據 [編纂 ]發行 [編纂 ]而進賬，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將計入
進賬款額 [編纂 ]，並用作按面值全數繳足合共 [編纂 ]股股份的股款，以供向於本文件
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Three Gates Investment配發及發行。

下圖載列緊隨 [編纂 ]及 [編纂 ]完成後的股權架構（假設並無行使 [編纂 ]且不計及因
可能行使根據本公司採納的購股權計劃授出的任何購股權而發行的股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編纂] [編纂]

黃先生

本公司
（開曼群島）

至裕國際
（香港）

新中港實業
（香港）

置富健
（英屬處女群島）

Strat Tech Holdings
（英屬處女群島）

廣州新華
（中國）

Three Gates Investment
（英屬處女群島） 公眾


